新生办理户口迁移手续须知

一、新生办理户口迁入手续应提供的材料

1、福建省生源不迁户口，若个别新生已将户口迁出的，请自行回原籍落户。省外生源若迁户口的，提交户口迁移证。

2、入学通知书（注册联）原件、复印件。

3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
4、提供父母亲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及本人的血型、身高、宗教信仰（填写人口采集表）。
二、请各辅导员上保卫处网站下载《厦门城市职业学院迁移户口学生花名册》及《人口信息采集表》，并按要求填写相关内容。

三、开学一周内将以上材料收齐后交保卫处。花名册一式两份，以便核对。

以上材料均需A4纸复印
备注：集中落户后，学生再到思明公安分局拍照、采集指纹、办理新的身份证。
保  卫  处

二〇一三年九月七日
毕业生办理户口迁移手续须知

1、 学院公章需办理迁移手续学生的花名册一份
2、 报到证复印件、毕业证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
三、迁出接收地址
四、毕业生专升本的学生，带毕业证复印件及录取通知复印件
五、没办法毕业的学生，如结业的要结业证明原件，退学的要退学文件原件。

六、没有毕业及结业的学生，学部开不能毕业及结业书面证明，盖学校公章（具体格式如下：

证明

XXX，性别： 民族，出生年月，身份证号，系部级别专业班级，学号。为什么不能拿到毕业证书或结业证书。请贵局将XXX户口按原籍迁回---原籍地址。特此说明。

落款及时间）。
学生户口迁移证丢失后没法落户的：到当地派出所开注销户口证明------思明分局拿遗失声明表------思明分局重新开迁移证
关于征兵户口相关问题：

1. 外省户口不在学院的，不占学院名额，从原籍地入伍。

2. 外省户口在学院的以及本省户口的学生，在学校报名的算学校名额。外省迁户口到学院的，应拿“入伍通知书”复印件（最好是有原件）及户口页到思明分局注销户口。

3. 大三学生夏秋季节应征入伍的，户口暂缓办理，等入伍后再注销。
